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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2民初15384号
陈华君：本院受理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与被告陈华君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2民初15384号案件的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8日上午9点
15分在本院基金小镇法庭（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第
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2民初15386号

王榆：本院受理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与被告王榆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102民初15386号案件的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8日上午9点15分
在本院基金小镇法庭（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第三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2民初15387号

郑玮：本院受理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与被告郑玮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102民初15387号案件的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8日上午9点15分
在本院基金小镇法庭（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第三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4838号

浙江绿亦鲜物联网络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霍娜
与被告浙江绿亦鲜物联网络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6民初
48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8876号

杭州言煜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晴天文旅集
团有限公司诉你方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第七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220号

徐天龙：本院受理原告杨伟良诉被告孙丽娜、徐天龙债
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浙0108民初22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伟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60元，财产保
全费2120元，合计8080元，由原告杨伟良负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870号

梁波、阜新隆源煤业有限公司、陈绍志：本院审理原
告信远融资租赁(浙江)有限公司与韩德才、梁波、阜新隆
源煤业有限公司、陈绍志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被告韩德才在法律规定的上诉期限内提起了上
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证据副本等材料
[案号：（2022）浙0108民初2870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证据副本等材料，逾期则视为
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4930号

何志英：本院受理原告叶根顺与被告何志英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11
民初49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何志英支付
原告叶根顺代偿款1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付清。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付款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300元，由
被告何志英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6261号

江进进：本院受理原告程瑜与被告江进进离婚纠纷
一案，因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案诉
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等。原告诉请：一、判令原告
与被告离婚；二、判令女儿江恰呈由原告抚养，被告每月支
付抚养费2000元(从离婚之日起至独立生活为止)，并承担
50%的教育费、医疗费等；三、判令女儿江尔呈由原告抚
养，被告每月支付抚养费2000元(从离婚之日起至独立生
活为止)，并承担50%的教育费、医疗费等；四、判令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7日上
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3996号

浙江高氏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建权诉被告
浙江高氏实业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审判组织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原告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资共
计223100元（23个月×97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6日

14:30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3473号

徐国超：本院受理原告王忠虎诉被告徐国超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122民初347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3556号

郑江法（男，1966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桐庐县乔林社区大奇山路10幢102室）：原告桐庐县分水
镇旺佳福家用电器商行诉被告郑江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122民初355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郑江法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桐庐县分水镇旺佳福
家用电器商行货款30000元；被告郑江法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桐庐县分水镇旺佳福家用电器商行
本案公告费650元。案件受理费550元，由被告郑江法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3581号

何丹(女，1986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
县钟山乡中一村林塘一组16号):原告盛六英诉被告何丹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0122民初3581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被告何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盛六英货款80000元，并支付自2022年10月9日起按年
利率3.65%的标准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被
告何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盛六英本
案公告费650元；驳回原告盛六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1800元，由被告何丹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民终4563号

贵州欣恒耀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青岛
海骊住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慈溪市津鸿贸易
股份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慈溪聚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鞍山
百亿商贸有限公司、贵州欣恒耀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票据追
索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我院
（2022）浙02民终456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422元，公告费
550元，由上诉人青岛海骊住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992号

章显布（公民身份号码：3303271977****1712）：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宜居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章
显布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
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证据材料等材
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
年2月2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955号

马兴权（5130231965****2716）、李少辉
（5130231976****2717）：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东畅汽
车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兴权、李少辉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
材料。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
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
年2月7日上午9时0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926号

常光光（公民身份号码4127271990****1638）：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高桥一成门窗店与被告常光
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7日上午
10时0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0378号

洪峰（公民身份号码3408811991****6115）：本
院受理的原告魏力与被告洪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
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
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23年2月7日上午9时0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194号

马尚亮（公民身份号码：3412231989****1713）：
原告罗小雄与被告马尚亮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8194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石碶法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189号
丁令（公民身份号码：331022****0770）：本院受理

的原告吴雷诉被告丁令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9189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4171号

浙江恒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石海波与盛云科技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盛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05民初4171号
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及
诉讼风险提示书、转换程序裁定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
政监督卡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02月06日上午09时
00分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6904号

王利光（公民身份号码：2301031951****5113）、
钱虎（公民身份号码：3212831987****9012）、宁波梅山
保税港区瑞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明舜管
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本院受理原告黄好琴与被告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瑞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
山保税港区义格德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
义格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明舜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王利光、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义格丰成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钱虎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
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
就（2021）川0108民初1697号判决项下藤门国际教育科
技（北京）有限公司应向原告履行的全部债务（即：暂计算至
2022年4月1日总计为623912.15元的债务，以及以
518259.2元为基数、自2022年4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按照LPR的4倍作为违约金标准计算的违约金，以及以
518259.2元为计算基数，自2022年4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按照万分之1.75作为计算标准计算的迟延履行期
间的加倍债务利息），被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瑞健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1360万元范围内向原告承担连带
责任，被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义格德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在240万元范围内向原告承担连带责任，被告
北京义格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在80万元范围内向原告承担
连带责任，被告北京明舜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在100
万元范围内向原告承担连带责任；二、被告王利光就上述第
一项诉讼请求中被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瑞健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责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三、被告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义格丰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就上述第一项
诉讼请求中被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义格德胜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责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四、被告钱虎
就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被告北京明舜管理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的责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五、本案的案件受理费、
保全费由7被告承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6日13时40分在本院梅山产业集
聚区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6335号

唐凯云（公民身份号码5303251996****0951）、
被告义乌市诗瑗进出口有限公司、杜永浪（公民身份号码
5223242002****2813）：本院受理原告金光纸业（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义乌市诗瑗进出口有限公司、杜
永浪、唐凯云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因对你采取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清单及证据
材料、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立即
停止侵害原告第“6061002”号、“1437520”号、“5652712”
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2.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万元；
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2月7日9:00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895号

娄选增：本院受理原告王金全被告娄选增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浙0211民初289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
告娄选增支付原告王金全劳务费5060元，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娄选增负
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853号

程刚：本院受理原告曾国胜与被告程刚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211民初285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
程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曾国胜借款本
金32000元，支付自2022年7月13日至12月13日的利息
503.2元，并继续支付自2022年12月14日起至实际履行
日止按年利率3.7%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3元，由被告程刚负
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程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原

告曾国胜。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破68号

本院根据宁波建硕涂料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2年
11月23日裁定受理浙江宁波思隆架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指定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为浙江宁波思隆架业有
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宁波思隆架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于2023年2月1日前，向浙江宁波思隆架业有限公司管理
人(通讯地址：宁波市高新区研发园B1幢8楼，联系人：李律
师，电话：1356743661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浙江宁波思隆架业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宁波思隆架业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有关浙江宁波思隆架业
有限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已
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
人接管浙江宁波思隆架业有限公司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
裁继续进行；有关浙江宁波思隆架业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
只能向本院提起。

浙江宁波思隆架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依
法应承担相应义务，妥善保管并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管
理人移交浙江宁波思隆架业有限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
文件等，如逾期未移交或上述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
毁损、灭失导致浙江宁波思隆架业有限公司无法清算或者
造成损失的，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院定于2023年2月8日9时00分在浙江省宁波市鄞
州区惠风西路88号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五审判庭(或者通
过微信小程序“人民法院在线服务浙江”)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755号

蔡俊芳、刘松、张红亮：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鄞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动履行告知书、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3年2
月3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577号

王露露、王书勤：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2）浙0212民初105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577号

李玉贵、关凤凤：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2）浙0212民初105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577号

苟怡哲、祁丽红：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2）浙0212民初105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578号

姚斌、杨琴兰：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2）浙0212民初105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578号

魏登义、张玉民：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2）浙0212民初105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562号

重庆元琨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成都鑫鸿哲园林绿
化有限公司、重庆盛韵汇物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易融汇典当有限公司与被告西双版纳环球世纪会展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元琨建筑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成都鑫鸿哲园林绿化有限公司、重庆盛韵
汇物资有限公司、宁波茂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
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8
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373号
陶永军：本院已受理原告刘整辉与被告陶永军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
初123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634号

邓春龙：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盛易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
被告邓春龙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126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结算通知书各一份，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5689号

黄兵兵：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奇迹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与
被告黄兵兵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5689号民事判决书，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3186号

朱亮：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朱亮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7日14:45在本院（宁波市鄞州
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044号

孙家赞：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天德正和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与被告孙家赞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
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7日15:10在本
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045号

吴光海、李玲、吴明星：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天德正和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吴光海、李玲、吴明星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
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7日15:10在本院（宁波市鄞州
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3764号

吕金响：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同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被告宁波市余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王央莉、吕金响、周
彩凤、卓怀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
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7日15:50在
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908号

江方锐：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勇诉被告江方锐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20日13
时50分在本院福明法庭第二审判庭（达升路261号）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3976号

袁亮：本院受理的原告毛王杰与被告宁波闻天装饰设
计有限公司、袁亮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13民初397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一、被告宁波闻
天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
告毛王杰装修款80000元，并支付以80000元为基数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的自
2018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和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
的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二、被告袁亮对上述第一项下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三、驳回原告毛王杰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
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18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450元，由被告
宁波闻天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袁亮共同负担，限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